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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“三码”查验 

工作的紧急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城市管理局、枣庄高新区综合执法局，机关各科

室、市城市管理发展服务中心： 

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通知要求，请全市城管系统

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落实相关举措，扎实筑牢城市管理

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线。 

一、严格做好“三码”查验、登记和特殊情况上报 

请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切实增强疫情防控

责任担当，强化组织领导，积极配合相关防疫部门，迅速加

强“三码”查验工作的安排部署和宣传发动，规范落实本系

统、本行业、本单位、本部门、本科室的“三码”（电子健

康码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、同行密接人员自查信息）查验管

理工作，压实“张贴查验提示，做好三码查验登记”等工作

责任，对查出的“三码”异常人员及时登记上报并采取相应

防控措施，进一步织密全系统工作人员及来访群众的疫情防

控网络。 

二、大力推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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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城管系统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以“三码”

查验为抓手，抓牢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，进一步做

好疫苗接种方面的宣传、教育、引导工作，并及时汇总上报

最新疫苗接种信息。 

三、扎实做好自身疫情防控 

全市城管系统工作人员要增强防疫自觉，如实申领个人

“三码”，出入公共场所时主动出示“三码”信息，自觉配

合查验；跨市外出需提前做好申请报备，实时防范疫情，非

必要情况减少外出；勤洗手，佩戴口罩，保障好个人卫生。 

 

附件 1：关于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“三码”查验工作

的紧急通知（枣指办发〔2021〕105 号） 

附件 2：关于共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“三码”查验

工作的通告 

附件 3：关于开展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“三码”查验

工作专项督导的通知（枣指办发〔2021〕110 号） 

 

 

 

 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

2021 年 8 月 5 日 


